
合作同意書

簽署人同意共同合作執行「113年度嘉義市特色店家形象再造補助計畫」（以下簡稱本

計畫），以提升產業價值，願共同遵守下列規定：

一、 經查如有下列情事之ㄧ者，自事實發生日起終止補助，並得視情況追回已補助之金

額：

(一) 未依原核定之創業計畫執行，但經嘉義市政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 與提案計畫不符。

(三) 所檢具之證明文件係偽造或變造。

(四) 規避、妨礙或拒絕查訪。

(五) 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之情形。

二、 同本計畫經審查通過，成功媒合設計業者後，於一個月內與設計業者完成簽約並提

送簽約文件後，始得申請補助款，逾期者嘉義市政府得取消補助資格。

三、 同意配合參加各項會議、專案輔導訪視、成果展暨記者會、相關主題活動。配合辦

理單位及自行記錄拍攝計畫執行過程（含業界互動、作品開發等）及成果之影音、

照片，以利行銷推廣。

四、 同意於執行本計畫所產生之成果資料，如：成果報告書、照片、文宣資料其他相關

成果之著作財產權，無償授權嘉義市政府與執行單位基於非營利目的不限時間、地

域、次數及方式之利用，以作為推廣及宣傳行銷使用，並同意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五、 同意嘉義市政府與范特喜微創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得不定期派員查訪受補助業者之事

業經營情形，配合計畫成效後續追蹤，依實填報訪視紀錄表及輔導狀況等資料，追

蹤期限三年內不得拒絕。

六、 若因個人因素導致中途退出計劃、配合度不佳等，主辦單位有權撤銷補助資格，店

家須退出計劃且無法請領本計劃補助款；若已於獲補助款後三年內因故倒閉或任何

因素退出本計畫，同意無條件全額退還補助款。

七、 經嘉義市政府核准之補助計畫如需變更計畫之必要，應敘明變更事項內容，函文至

嘉義市政府經同意後始得變更，因不可抗力事件未能於事前提報者，應於不可抗力

因素消滅後十日內補辦，其未能於計畫規定之天數繳交者亦依前項規定辦理。

八、 提報各項資料無虛偽不實、違反智慧財產權或違反法令之情事。否則由提案（供）

人自負相關責任。

九、 同意辦理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取得申請人個人資料及運用。

十、 其他「113年度嘉義市特色店家形象再造補助計畫」中所列事項。

此致

  嘉義市政府

    店 家 名 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名及蓋章)：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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